
证券代码：002699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6-075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预披露公告》，拟以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05,318,181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75,797,727.15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28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920,209,088 股。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美盛文化创意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第 20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针对关注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就相关问询事项作如下回复： 

    一、请你公司按照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43 号》

的要求，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报告期内主要经营

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充分说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是否

相匹配； 

回复：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 

1)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强，在国家

政策扶持、市场需求旺盛、内容技术创新、产业融合整合等综合因素的共同推动

下，我国的文化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过去十年，文化产业增幅一直快于 GDP

增幅，2004 年我国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3,440 亿元，占 GDP 的 2.15%，2013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21,351 亿元，占 GDP的 3.63%。 

2) 优质 IP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以 IP 为核心，横跨动漫、游戏、文学、影视、周边产品的泛娱乐

产品逐渐增多，优质 IP成为泛娱乐产业中维持用户黏性的纽带，以 IP为核心的

泛娱乐布局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面对 IP市场的火热，公司提前布局，综合性文化产业平台已初具雏形。  

    2、经营模式、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以“自有 IP+内容制作+内容发行和运营+衍生品开发设计+线上线下零

售渠道”为中心，紧密围绕文化产业发展，致力于文化产业相关业务，在原有动

漫衍生品的基础上，重点开拓上下游业务，完善产业链，在文化产业链包括动漫、

游戏、影视、衍生品等上下游进行战略布局，向泛娱乐其他业务版块延伸实现全

产业链生态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没有变化。 

3、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文化创意类企业。 

1) 以 IP为中心的产业链建设 

公司将依靠多年积累的动漫衍生品开发生产经验，以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为契机，基于自身的创意、产品开发、生产规模及经营管理优势，充分整合社会

资源；公司将着力于创造 IP、培育 IP、放大 IP 以及 IP 变现，借助身综合性生

态优势不断发掘与完善 IP产业链。 

2016年 10月，公司成功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募集资金 20.88 亿元，充实的现

金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力的保障。 

2) 加快海内外布局 

公司本着“文化引进来、文化走出去”原则，进一步加快海内外市场布局，

加强自身产品对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渗透。有利于公司对全球市场的产业布局，整

合公司现有资源，加强公司对海外新行业、新热点优秀企业的挖掘、扶持，拓宽

全球市场领域，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4、利润分配方案与业绩成长是否相匹配 

近几年，公司一直致力于以 IP 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圈建设，公司业绩稳步



增长，预计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18,961.25 万元至

22,753.50万元，预计增长幅度为 50.00%至 80.00%。2016年 10月，公司成功非

公开发行股票并募集 20.88亿元，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为了构建 IP 生态圈建设，加快海内外布局，必须充实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拟推出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现有及未来的发展预期相匹配。 

 

二、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

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按照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

报告； 

回复： 

2016 年 12 月 21 日股票交易收市后，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美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控股”）及实际控制人赵小强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

于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公司过半数以

上董事参与讨论并一致同意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

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下午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

露公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美盛控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

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并向深

交所及时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公司按照《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的要求，对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回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投资者调研的情况。 

 



四、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是否经过财务测算，是否超过公司可分配

范围； 

回复：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已经财务测算。根据公司披露的《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

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公司总股本 505,318,181股，资本公积 2,402,288,147.97

元（其中母公司财务报表资本公积 2,436,039,892.08 元），未分配利润

448,936,351.48 元（其中母公司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 354,181,933.74 元）。根

据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75,797,727.15 元，相应

减少未分配利润 75,797,727.15 元；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1,414,890,907 股，

相应减少资本公积 1,414,890,907.00 元。 

综合上述财务测算，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未超过公司可分配范围。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或者披露的事项。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8日 




